
 

 

越南副總理同意為學生購買學習設備補充機制 

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

學生將能列爲考慮對象在 7.5萬億越盾輔助費貸款購買學習設備。 

2021 年 10 月 4 日，政府辦公室向勞動榮軍與社會事務部、財政

部、越南政府銀行、社會政策銀行傳達 Lê Minh Khái（黎明凱）副

總理的指導有關給學生貸款購學習設備。 

政府辦公室表示，黎副總理同意財政部的建議有關輔助家境困

難學生進行綫上學習購學習設備。 

同時，副總理委托勞動榮軍與社會事務部與財政部、越南政府

銀行、相關部門配合研究並向政府報告補充問題，有關在修訂政府

2021 年 7 月 1 日第 68/NQ-CP 決議與政府總理第 23/2021/QD-TTg 決

定的過程中，支持家境困難學生購買學習設備。 

此前 9 月 30 日，財政部已向總理建議批准一項主張，允許補充

機制為家境貧困學生能列爲對象在第 68/NQ-CP 決議的 7.5 萬億越盾

貸款購買學習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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